
2017.4.26 ❘ 星期三0707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2121308521213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江江 南南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 丁马 丁 纵 深

“豆腐渣路”引发群众举报
村民所说的“豆腐渣路”，是该村埌头片村组 1000 多

名村民、村中心小学 300 多名师生每天的必经之路，2013
年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形式启动路面硬化工
程。然而，群众筹资 3 万多元、财政奖补 15 万多元实施
的路面建设工程还没验收，就出现路面断裂、起沙等严
重质量问题，变成了一条让群众看着伤心、走着累心的

“豆腐渣路”。
2016 年5月，当地群众通过网络反映回龙村党总支原

书记梁永超等人在村组道路建设项目、水毁民房重建资金
发放、农田水利建设物资管理使用等方面存在以权谋私等
问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收到举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
高度关注，专门督促办理。梧州市纪委启动重要线索挂牌
督办机制，并组织信访、案管等部门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分
析研判，责成藤县纪委组织力量迅速核查。

2016年5月18日，也就是接到自治区、市两级纪委督办
件的当天，藤县纪委就抽调骨干力量组成调查组，由一名县
纪委常委带队展开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隐藏在“豆腐渣
路”背后的腐败问题被一一揭开。

顺藤摸瓜查出多名村干部
在前期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藤县纪委决定从时任回龙

村党总支书记梁永超的问题入手。当执纪人员把他带到
“豆腐渣路”现场，正巧一辆农用运输车经过村中心小学门
口。车辆经过掀起的粉尘遮蔽了半个教学楼。见此情景，
梁永超愧疚不已：“埌头片村组道路硬化工程，我开始去跟
踪监督过几次，后来就没到过现场，直到工程完工差不多两
个月后，村民向我反映道路质量问题，我才知道工程项目出
大娄子了。”而作为项目实施单位第一责任人的时任村委会
主任梁观业，签下施工合同、预付10多万元工程款后就做起
了“甩手掌柜”，甚至在县公路所提出对路面“隔5米锯缝”的
整改意见后，也没有督促施工方落实整改。

经调查，回龙村村委作为该道路硬化项目的实施单位，

多名村干部存在工作失职问题。调查中，执纪人员还发现，
这些村干部除牵扯“豆腐渣”工程之外，还存在其他侵害群
众利益问题。“豆腐渣”工程背后是村委班子的“坍塌”。

原村委会主任梁余琼，任职期间把上级下拨到村里的
15吨兴修水利的水泥用于自家建房，还以亲属名义违规领
取水毁民房重建款5000元。

时任村党总支副书记梁坚球，在其分管片组的农村低
保发放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优亲厚友，2014年至2015年
就有6名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人骗取了低保金1.6万多元。

时任村委会副主任唐彬，明知村团支书兼民兵营长徐
武中不符合低保申请条件，且户口又落在自己分管片组责
任区内，不坚持原则，致使徐武中骗取了一年的低保金。

……

举一反三落实整改责任
整治侵害群众利益行为，决不能手软。经藤县纪委研

究，决定给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梁永超、党总支副书记梁坚
球、村委会主任梁观业以及原村委会主任梁余琼、村委会副
主任唐彬、村团支书兼民兵营长徐武中等人党内警告处分；
时任镇民政办主任林强因监管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同时，县纪委根据县委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清单
制度，启动“一案双查”程序，时任镇党委书记、镇长落实主
体责任不到位，被建议进行组织处理，不再作为换届提名人
选并调离原工作岗位。随后，县纪委对上述典型案例予以
通报，明确提出整改要求。

“镇党委从回龙村干部集体违纪案中汲取教训，在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主动担起、
压实责任。处分回龙村 6 名村干部后，我们又对 1 名镇干
部、5名村干部以权谋私、失职失责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维护
好群众切身利益。”天平镇党委书记丘启周向记者表示。

刑罚交付执行监督避免“空判”
胡某，36岁，2012年因抢劫罪被诸暨市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7年，并处罚金1万元。然而，诸暨市检察院在对判处实
刑未执行罪犯进行摸排时却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该刑罚
却一直未交付执行，胡某也没有被收押，而是流落社会无人
监管。胡某为什么一直流落在外？

诸暨市检察院进一步调查发现，胡某患有精神疾病且
生活不能自理，因此难以交付执行刑罚。“情况虽属实，但缺
乏法定的医疗鉴定文书，也没有完备的法律手续。”考虑到
胡某是恶性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大，且所判刑期较长，为确
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诸暨市检察院分别向法院、公安机关

发送检察建议，建议对胡某作出医学鉴定，由法院根据医学
鉴定作出是否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

去年，法院根据医学鉴定对胡某作出了暂予监外执行
决定，胡某依法接受社区矫正。

为防止刑罚“空判”，早在2014年，诸暨市检察院便在全
国率先开展刑罚交付执行专项检察活动。

2016 年，诸暨市检察院再次对判处实刑未执行罪犯
进行全面摸排，共计摸排出 19 名未收监的已决犯。截
至目前，19 名罪犯中 9 名罪犯已被收监执行，5 名罪犯
被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1 名罪犯死亡，另有 2 名罪
犯正在医学鉴定，2 名罪犯上网追捕，大大提升了法律
的公信力。

财产刑执行不再“打白条”
随着罪犯入狱服刑，法院生效判决中的没收财产刑、罚

金刑因执行难往往沦为一纸空文。
赵某原是诸暨某村村委会主任，因涉嫌贪污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判决生效后，10万
元的罚金迟迟未交。

了解该情况后，诸暨市检察院立即对赵某的经济状况、
家庭情况进行摸底，同时开展检察谈话；检察机关还及时向
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提供赵某相关信息材料，督促法院立即
启动财产刑执行程序。通过对赵某财产情况进行实地摸排
查封、冻结其名下多个账户等执行措施，最终，赵某将10万
元罚金一次性缴纳完毕，并主动承担执行费用。

为了多途径破解财产刑执行难，诸暨市检察院练好“脚
下功夫”，通过走访罪犯居住地村、居委会、单位以及到公
安、银行等部门查询信息，摸清监内、监外罪犯家庭财产情
况的家底，抓到不少“漏网之鱼”。同时，诸暨还在全省率先
出台《关于加强财产刑执行工作的实施细则》，一方面督促
法院建立刑事案件财产刑执行登记台账，另一方面建立与
监狱的财产刑沟通机制。另外，诸暨还把财产刑的执行情
况和对罪犯的考核奖惩紧密结合，有效破解了执行难。

2016年度，诸暨法院共执行罚金1167.09万元，没收财
产2155万元，财产刑执行率较前一年同期增长205%，财产
刑执行监督成效显著。

羁押必要性审查让103人走出看守所
姚某驾驶小轿车不慎撞上电动车，导致电动车驾驶人

死亡。案发后，姚某报警并等候处理，后姚某被刑事拘留，
诸暨市检察院审查后对其批捕。半个月后，检察院收到了
姚某律师要求对姚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对姚某的羁
押有没有必要？诸暨市检察院随即对姚某一案召开羁押必
要性审查听证会。经听证，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姚某变更强
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像姚某这样的案例，在诸暨并不少见。去年，诸暨市检
察院共受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41件，经审查书面提出释
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41人，建议被采纳41人，占被执
行逮捕人数的6.19％。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促进了案件双
方当事人矛盾得以化解，做到案结事了。

2013年开始，诸暨市检察院大力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
工作，对每名捕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涉案情况第一时
间排查摸底，每天登记更新被批准逮捕人员名单，对羁押
必要性开展预评估，并将羁押必要性谈话延伸到日常检察
官约见谈话中，深入了解在押人员被捕后的动态。截至目
前，诸暨市检察院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让103名执行逮捕
后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通过法律监督解除了羁押，走出
了看守所。

“逍遥”的已决犯收监“空判”的财产刑执结
诸暨检察“亮剑”，不让刑罚执行打折扣

“豆腐渣路”背后是村委班子的“坍塌”
一条督办线索挖出一窝“硕鼠”

《中国纪检监察报》李明鲜 林柏江

“‘豆腐渣路’要翻修啦！”2017年4月，记者来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天平镇回龙村采访，听到当地
村民奔走相告。一打听，记者搞清了事情的原委。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若余

法院判决早已生效，但判决中的没收财产刑、罚金刑经常难以执行，成为一纸空文；被判处了实
刑的罪犯，本该入监收押，但监狱里却“查无此人”……近年来，针对刑罚执行中的没收财产、罚金刑
的“执行难”以及刑罚的“空判”等情形，诸暨市检察院实施刑事执行监督，通过财产刑执行、刑罚交付
执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三大行动，大大强化了刑事执行的力度，取得了实效。


